
新北市土城區頂埔國民小學數位榮譽制度計畫 

108年 06月 17日修訂 

一、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二、目的： 

（一） 依據「健康」、「創新」、「人文」之學校願景，塑造和諧愉快的學習氛圍。 

（二） 整合學習領域及重大議題，建構以課程為架構的激勵制度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提昇自

我學習效能。 

（三） 建立學生自信心、責任感、榮譽心，展現自動自發、精益求精的意念與行為，以提高生

活教育功能。 

（四） 建構兒童熱心公益與樂於助人的服務精神，培植學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激發向善行

為。 

（五） 透過電子化積點制度，由全體教職員生共同參與、整體配合，完整記錄學生多元習歷

程，建構具備永續性、前瞻性及高趣味榮譽制度。 

三、實施原則： 

（一） 分為「健康」、「創新」、「人文」之積點類別，兼重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

並提供各班推選模範兒童之參考。 

（二） 詳列積點原則，注重品格教育，表彰良好的行為表現，如：做事負責、學習認真、舉止

有禮、誠實守法、自動自發、衛生保健、才華傑出等。 

（三） 適度獎勵，勿濫勿苛，線上榮譽制度方便教師查閱學生行為表現，學生亦可透過電腦或

數位學生證查詢其表現。 

（四） 線上核點，結合科技力與時代教育趨勢，同時具備時效性，即刻反映學生獎勵之事實。 

四、獎勵對象： 

（一）凡全校學生，有良好行為表現者，皆為獎勵之對象。 

（二）轉入生可於轉入本校 2個月內，持相關證明文件，如：原轉出學校發放之獎狀、獎盃、

獎牌、參賽成績證明等，向學生活動組長申請轉換成數位榮譽點數並核發之。 

五、積點事由及成就稱號： 

（一） 透過系統提供各類獎勵點數，均可依教師班級經營習慣，自行獎勵調整。 

願景類別 核發項目 建議核發點數 權限設定 

健康 

體適能表現 1 

代表班級參加校內體適能施測或其他體育測驗/

比賽表現優異，由任教教師視情形核榮譽點數 1

點。 

體育競賽 1~2 
代表班級參加校內比賽活動或民間辦理之比賽，

由行政處室視參與情形核榮譽點數 1~2點。 

運動精神 1~2 
代表班級參加校內比賽或活動能展現運動精神

者，由導師視情形核榮譽點數 1~2點。 

愛校活動 1~2 

參加學校辦理學生自治市市長選舉、各項親職活

動、愛校服務等，由行政處室視參與情形核榮譽

點數 1~2點。 



願景類別 核發項目 建議核發點數 權限設定 

捐贈愛心物品 1 

學務處：學生每捐贈二手衣物、愛心雨傘、愛心

衛生紙等，一件獲榮譽點數 1點，一學期最多 5

點。 

環境美化 1～2 
執行打掃工作認真負責，由全體教職員視情形核

榮譽點數 1～2點。 

健康習慣 1 

(1)導師： 

1.參加潔牙活動(餐後潔牙、睡前潔牙、使用含

氟 1000ppm之牙膏) 

2.喝足 1500c.c.的白開水 

3.早睡早起，每天睡足 8小時 

4.走路上下學，每週至少 1日 

5.戶外活動會戴帽 

6.用眼 3010原則，少使用 3C產品，每天不超過

1小時 

7.保持理想體重，每天運動 30分鐘，達到每週

150分鐘的目標 

＊以上由導師視參與情形核榮譽點數 1點鼓勵。 

(2)學務處 

1.參加擬定班級健康守則，並確實做到 

2.會完成寒、暑假作業健康自主檢核表 

3.做到「不使用免洗餐具、不帶零食、不帶飲

料、不留廚餘」之政策。 

＊由學務處視參與情形核榮譽點數 1點鼓勵。 

＊本項度一學期上限最多 10點。 

創新 校外競賽 1～35 

(1)代表班級或團隊參加校外各項競賽之學生，

區級前三名班級每位學生由主辦組長核榮譽

點數 10、8、6點鼓勵。 

(2)音樂競賽之大區，優等 15點、甲等 10點、

佳作或入選 5點。 

(3)市級前三名由主辦處室主任核榮譽點數 15、

12、10點鼓勵；全國級前三名由校長核榮譽

點數 35、30、25點鼓勵，特優 35點、優等

30點、甲等 25點、入選或佳作 20點鼓勵。 

(4) 代表學校參加教育局或政府機關辦理之比

賽，未獲獎者由承辦組長核予榮譽點數 1~2

點獎勵。 



願景類別 核發項目 建議核發點數 權限設定 

學業成績優良 5 

各班期中、期末定期評量、進步情形；學期總成

績、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自然領域及藝術

與人文領域各 2名，由教務處核算榮譽點數 5點

獎勵。 

模範生/品格之星 5 

(1)班級模範生及品格之星，由學務處學生活動

組組長核發榮譽點數 5點獎勵。 

(2)校代表模範生及道德小公民，由學務處學生

活動組組長核發榮譽點數 5點獎勵。 

藝能展現 1～5 

(1)代表班級參加校內藝術饗宴、親師生美展、

頂埔藝廊之學生，作品被展出者由主辦組長

或主任核榮譽點數 1~2點鼓勵。 

(2)代表班級參加校內各項競賽(語文、資訊、閱

讀寫作、體育等)之學生，前三名由主辦組長

核榮譽點數 3~5點鼓勵。 

(3)以班級為單位之校內各式競賽，前三名班級

每位學生由主辦組長核榮譽點數 3~5點鼓

勵。 

參與比賽/作品優異 1 

(1)導師：主動代表班級參加投稿、徵畫、校

刊、比賽或活動，由導師視參與情形核榮譽

點數 1點鼓勵之。 

(2)作品於校刊刊出或經選拔程序者，由業務單

位組長核榮譽點數 1點鼓勵。 

(3)作品於報章雜誌刊出者(校刊除外)，由教務

處課研組長核榮譽點數 3點鼓勵。 

閱讀活動 1 

(1) 榮登全校閱讀排行榜，由教務處課研組長或

圖書館教師核榮譽點數 1點鼓勵。 

(2) 積極參與閱讀活動，表現良好，由教務處課

研組長、圖書館教師或級任教師核榮譽點數

1點鼓勵。 

作業調閱 1 
作業調閱，每班表現優良者 3位，由教務處教學

組長核榮譽點數 1點鼓勵。 

學習態度 1 
上課學習態度良好，由授課老師酌於核給榮譽點

數 1點獎勵。 

人文 學生自治會 5～10 

擔任市長、副市長、教育局長、環保局長、民政

局長、社會局長，表現優良者由負責之組長核榮

譽點數 5到 10點鼓勵。 



願景類別 核發項目 建議核發點數 權限設定 

服務團隊 5～10 

擔任校內服務團隊(司儀、主席、播音天使、旗手、

環保小尖兵、帶領健康操、體育器材室小幫手、

糾察隊、大哥姊服務隊、圖書館小志工等)，表現

優良者由負責之組長核榮譽點數 5到 10點鼓勵。 

閱讀認證 5 

(1)凡完成閱讀 25本書者為閱讀小學士，修滿三

個閱讀小學士共閱讀 75本書者，晉升為閱讀

小碩士，修滿二個讀小碩士共閱讀 150本書

者，晉升為閱讀小博士。 

(2)學生每完成閱讀 25本書者皆由教務處課研組

長核給榮譽點數 5點數鼓勵。 

服務班務 5 
導師：擔任班級幹部認真負責、表現卓越，每學

期末得由導師核榮譽點數最多 5點獎勵。 

拾金不昧 1～5 
拾金不昧者，由學務處生輔組長酌於核給榮譽點

數 1～5 點獎勵。 

行為禮貌 2 
職員工、導師、科任、組長、主任：行為端莊有

禮者，由教職員工酌於核給榮譽點數 2點獎勵。 

團隊合作 1～5 

組長：參加學校運動團隊、藝文團隊，每學期出

勤狀況良好，於學期末由團隊負責人會同組長核

榮譽點數 1到 5點鼓勵。 

熱心助人 1 
職員工、導師、科任、組長、主任：熱心助人

者，由教職員工酌於核給榮譽點數 1點獎勵。 

服務社會 2 

學生在校外有優良事蹟，經社區民眾反應，經學

務處查證屬實，得由學務處生輔組長核榮譽點數

2點鼓勵。 

（二）點數範圍及成就稱號：每一稱號均有等級圖示，顯示於學生個人帳號頁面。 

 級別 點數範圍 成就稱號 

基礎級 

１ 0~20 DP和風 

2 21~40 DP麗日 

3 41~60 DP迎曦 

4 61~80 DP靜思 

進階級 

5 81~120 DP健康 

6 121~180 DP創新 

7 181~250 DP人文 

「頂」級－終身成就 250以上 頂埔之星 



六、獎勵方式： 

    （一）榮譽積點：學生有優良行為表現，得由學校教職員在「數位榮譽積點」模組中予以線上

核章。 

     (二) 榮譽級別：榮譽點數每達一個級別，由學校「級別榮譽徽章」一只；基礎級跳到進階級

由學校另加頒發實體「榮譽手環」及「頂埔小背包」。 

     (三) 終身成就：榮譽點數達 250點以上，外加服務時數滿 30小時(如附件一)，由學校頒發

Dingpu公仔一座(男、女任選)，另發「頂埔小背包」，小背包為限量版，發完為止；滿

500點頒發第二座公仔。 

七、點數核發及權限分配： 

（一）學生有良好行為表現者，應適時、適地以公開方式表揚發給，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皆有

提供學生獎勵事實之權利與義務。 

（二）點數設定採以學期為單位總量控管，由學務處於每學期為單位統一核撥給校內教職員

工，逾期點數即歸零不得保留使用，點數分配設定如下： 

1. 各班導師：每學期 150點。 

2. 科任教師：每學期 200點。 

3. 團隊指導教師：比賽及平時表現依實需核發無上限。 

4. 行政處室：課務部分每學期 150點，業務部份依實需核發無上限。 

九、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亦同。  



附件一 

 

 新北市土城區頂埔國民小學 

【學生公眾服務學習認證卡】 

___年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 

 

親愛的同學： 

擁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服務理念，發揮「助人最樂，勤勞簡樸」的精神，

透過更多的服務，相信你一定可以學習到更多知識，愛家、愛校、愛鄉的心，以及課本

上學不到的生活技能，這不僅能服務他人，更能幫助自己。 

當然，學校也以能培養這樣有智慧、有情意的學生為榮。當你累積完 30小時的服

務認證後，將本卡拿到學務處學生活動處，學校將頒發「頂埔之星」獎狀 1張及「頂埔

公仔」任一座。 

若登記格不足，可以到學務處免費補發。若不幸遺失，亦可申請補發，但遺失卡上

的紀錄時數需作廢，重新開始紀錄，所以請好好珍惜。 

  

學務處學生活動組 

實施辦法： 

一、 校園服務【由服務單位的老師認證】 

利用課餘時間，本身職責之外，由學校教師指導，於校園內從事之服務活動。 

二、 家事服務【由家長認證】 

由導師與學生訂定家事服務內容，包含家事服務的項目、時間，取得家長共識後

實行。  

三、 社區服務【由社區服務單位人員認證，例如：圖書館館員、社區管理委員會人

員、里長服務處人員等】 

 勞動服務：由學校鄰近社區或學生戶籍所在之社區，從事環保、清潔、綠化

美化等工作。 

 關懷鄉里：對於社區內的教養機構、慈善團體提供必要的協助與關懷。 

 公共服務：參與政府、文教機構或民間機構舉辦之非政治性、商業、營利活

動之志工服務。 

四、 其他：可提報至學務處，由校方核可並認定者，認證方式可簽名或蓋章。 
 

  

領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年度  年    班 

學年度  年    班 

學年度  年    班 

學年度  年    班 

學年度  年    班 

學年度  年    班 

 



新 北 市 土 城 區 頂 埔 國 民 小 學 

學 生 公 眾 服 務 學 習 認 證 記 錄 

  

日 期 服務事蹟 服務時數 師長簽名 日期 服務事蹟 服務時數 師長簽名 

校    園    服    務    欄    位﹝21小時以上﹞ 

        

        

        

        

        

        

        

        

        

        

        

        

        

家    事    服    務    欄    位﹝6小時以上﹞ 

        

        

        

        

        

        

        

社    區    服    務    欄    位﹝3小時以上﹞ 

        

        

        

        

合計              小時 

 

 

 

 

  

___年___班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 

 

數位榮譽點數已達 250點並完成 30小時服務時數 

兌換「頂埔將」公仔及頂埔小背包 

□男  □女 (擇一) 

學生活動組簽章： 


